淄博高新区公开招聘专职安全生产专家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淄博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安全生产专家，招聘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本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安全生产专家20名（详见《淄博高新区公开招聘专职安全生产专家一览表》）。
二、招聘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热爱安全生产事业，坚持原则，作风正派，服从领导，认真负责，廉洁奉公；
（二）熟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技术标准，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实践经验丰富，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事件处置能力；
（三）年龄在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能深入基层、企业一线开展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并具备以下三项条件之一者：
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加工技术)、地下矿山采矿、冶炼、化工机械设计、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专业，在单位工作满二年（含）以上的；
2、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具有中级及其以上职称（注册安全评价师、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3、在单位安全科（处）室领导岗位连续工作满5年（含）以上；
（四）具有注册安全评价师、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专业对口专业接近，以及长期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优先录用。
三、招聘办法
此次招聘采取报名、资格审查、面试、体检、考核、录用的程序进行。
（一）报名
1、实行现场报名。
报名时间：2011年12月29日—2012年1月13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2、报名地点：淄博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火炬大厦（柳泉路与政通路交叉路口北）19楼1911室）。
3、应聘人员报名时需提交《淄博高新区公开招聘专职安全生产专家报名登记表》（淄博高新区人力资源网www.zbgxqrc.com下载）二份，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原件、复印件二份，招聘条件中要求的行业工作年限或领导岗位工作年限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二份。
4、应聘行业人数与报考人数不受比例限制，按择优录取的原则，依据面试成绩高低分的先后顺序依次确定参加体检名单，行业确定体检人数达不到计划录用数的可从就近行业确定，就近行业确定体检人数还达不到计划录用数的可总体调节。
（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贯穿整个招聘工作的全过程，面试前招聘主管部门依据高新区专职安全生产专家招聘标准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入面试。
（三）面试
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与专业知识测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各占面试成绩的50%）。
1、结构化面试
主要测试报考人员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应变能力和综合素质。
2、专业知识测试
测试报考人员的安全生产综合知识和相关安全生产专业知识及综合运用能力。
面试费用为70元。
面试时间、地点及其他具体事宜详见淄博高新区人力资源网。
（四）体检考核
1、确定体检考核人员
面试结束后，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进入体检考核范围人员。进入体检考核范围人员名单在淄博高新区人力资源网上公布。
2、体检和考核
体检参照相关行业体检标准执行。对于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体检结果失真的，不予录取或取消录取。
考核内容为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不按规定参加体检、考核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对体检或考核不合格人员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空缺，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确定递补对象。
（五）录用
根据面试、体检、考核结果确定录用人员，办理聘用手续。在规定时间内，因自身原因造成不能办理聘用手续的，取消聘用资格。
新聘用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为3个月，聘期3年，期满考核合格的可继续聘用（不合格的解除）。工资及待遇，享受高新区专职安全生产专家工资及待遇（1、工资福利和各项保险3460元/每人每月；2、考核奖300元/每人每月；3、交通补贴200元/每人每月）。
四、招聘纪律
严格招聘纪律，整个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如发现违纪违规、弄虚作假的将取消有关考生的聘用资格，并对相关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开设考试辅导培训班。
此次招聘由淄博高新区组织人事部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淄博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533-3583633
监督电话：淄博高新区组织人事部 0533-3586123

